
 

附表3. 98年7月至110年1月貪瀆案件定罪率摘要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判決確定者有18,634罪次

（不含不受理判決） 

 

總計判決有罪者達14,217罪次

（6,073＋8,144），占判決確定

者18,634罪次之76.3％。 

 

非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

定者7,684罪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1,611罪次 
 

判決有罪者

6,073罪次 
 

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定

者10,950罪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2,806罪次 

 

判決有罪者

8,144罪次 
 


